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

於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九

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鑑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已訂於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正式實施，教育部訂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為利上開課程綱要實施，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

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修正為「特殊教育課程綱要」。(修正條文第

二條) 

二、 增訂「特質」文字，刪除適性課程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修正不應減少學習總節數規定，並增訂課程規劃流程。(修正條文

第四條) 

四、 「實（見）習單位」修正為「實習合作機構」。(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 特殊教育之教材編選及教學資源運用，修正為應依據學生「能力、

特質及需求」。(修正條文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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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特殊教育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實施特殊

教育，應設計適合之

課程、教材、教法及

評量方式，融入特殊

教育學生（以下簡稱學

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或

個別輔導計畫實施。 

前項課程、教材、

教法及評量方式，應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特

殊教育課程綱要，並定

期檢討修正。 

第二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實施特殊教育，應設

計適合之課程、教材、

教法及評量方式，融入

特殊教育學生（以下簡

稱學生）個別化教育計

畫或個別輔導計畫實

施。 

       特殊教育課程大

綱，由中央主管機關視

需要訂定，並定期檢討

修正。 

一、第一項因本辦法適用

對象包括特殊教育學

校，故增列「特殊教育

學校」文字。 

二、現行第二項，現行已

無「特殊教育課程大

綱」，爰予以刪除。 

三、修正條文第二項係配

合「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實施要點八、附則

(四)略以：「特殊類型

教育課程綱要或實施

規範，參照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由中央主管機

關另行訂定之。」，爰

將「特殊教育課程大

綱」修正為「特殊教育

課程綱要」。 

第三條 學校實施特殊教

育課程，應考量系統

性、銜接性及統整性，

以團隊合作方式設計因

應學生個別差異之適性

課程，促進不同能力、

特質、需求學生有效學

習。 

第三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實施特殊教育課程，

應考量系統性、銜接性

與統整性，以團隊合作

方式設計因應學生個別

差異之適性課程，促進

不同能力、不同需求學

生有效學習。 

       身心障礙教育之

適性課程，除學業學習

外，包括生活管理、自

我效能、社會技巧、情

緒管理、學習策略、職

業教育、輔助科技應

用、動作機能訓練、溝

一、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條第一項簡稱文

字，將「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修正為「學校」，

並配合修正條文第六

條，增訂「特質」二字，

俾資周延。 

二、現行第二項及第三項

文字配合「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已將「適性課

程」明確定義為「特殊

需求領域課程」係「專

指特殊教育學生（含

安置在不同教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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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訓練、定向行動及點

字等特殊教育課程。 

    資賦優異教育之適

性課程，除學生專長領

域之加深、加廣或加速

學習外，應加強培養批

判思考、創造思考、問

題解決、獨立研究及領

導等能力。 

中的身心障礙或資賦

優異學生）其特殊學

習需求，經專業評估

後，提供生活管理、

社會技巧、學習策

略、職業教育、溝通

訓練、點字、定向行

動、功能性動作訓

練、輔助科技應用、

創造力、領導才能、

情意發展、獨立研究

或專長領域等特殊需

求領域課程。」，為免

重複訂定，爰予以刪

除。 

第四條 學校實施特殊教

育課程，應依學生之

個別需求，彈性調整

課程與學習節數、學

分數配置比率及學習

內容，並不得減少學

習總節數。 

    前項課程之規劃，

應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

過，報各該主管機關備

查。 

第四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實施特殊教育課程，

應依學生之個別需求，

彈性調整課程及學習時

數，經學校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為

之。 

    前項課程之調整，

包括學習內容、歷程、

環境及評量方式。 

一、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條第一項簡稱文

字，將「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修正為「學

校」。另配合「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實施要點

八、附則(四)略以：

「……得彈性調整

(包含學習節數/學分

數配置比例與學習內

容)，……惟不應減

少學習總節數。」之

規定，將「學習時

數」文字修正為「學

習節數、學分數配置

比例及學習內容，並

不得減少學習總節

數」，後段移列第二

項。 

二、現行第二項有關課程

調整之範圍於「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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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已有規定，爰予以刪

除，另配合「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實施要點

八、附則(四)略以：

「特殊教育班課程規

劃需經學校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送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之規定修正課

程規劃流程。 

第五條 學校實施職場實

習課程，應視身心障

礙學生個別需要，與

實習合作機構充分溝

通、合作，安排適當

場所，並隨年級增加

實習時數；其實施計

畫，由學校訂定，報

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條 高級中等學校實

施職場實（見）習課程，

應視身心障礙學生個別

需要，與實（見）習單位

充分溝通、合作，安排

適當場所，並隨年級增

加實（見）習時數；其實

施計畫，由學校訂定，

報主管機關備查。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一

項簡稱文字，將「高級中

等學校」修正為「學

校」。另本條指校外實

習，配合高級中等學校實

習課程實施辦法第八條，

修正「實（見）習單位」

為「實習合作機構」，並

配合目前實際辦理已無

「見習」方式，故刪除。 

第六條 實施特殊教育之

教材編選應保持彈

性，依據學生能力、

特質及需求，考量文

化差異，結合學校特

性及社區生態，充分

運用各項教學設備、

科技資訊及教學資

源，啟發學生多元潛

能。 

第六條 實施特殊教育之

教材編選應保持彈性，

依據學生特質與需求，

考量文化差異，結合學

校特性及社區生態，充

分運用各項教學設備、

科技資訊及社區教學資

源，啟發學生多元潛

能。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中列有「不

同能力、特質、需求」，爰

增訂「能力」二字，俾資周

延。另配合「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

規範」柒、實施要點四、教

學資源：「教學資源包括各

種形式的教材、教具、設備

及科技輔具等物力資源，

以及各界人力資源。」規

定，爰將現行條文「社區教

學資源」之「社區」二字刪

除。 

第七條 特殊教育之教 第七條 特殊教育之教 一、第一項第一款「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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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應依下列原則為

之： 

一、運用各種輔助器

材 、 無 障 礙 設

施、相關支持服

務、環境布置及

其他教學資源，

提供最少限制之

學習環境。 

二、教學目標明確、活

動設計多樣，提

供學生學習策略

及技巧，適時檢

視教學效能及學

習成果。 

三、透過各種教學及班

級經營策略，提

供學生充分參與

機 會 及 成 功 經

驗。 

四、進行跨專業、跨專

長、跨領域或科

目之協同、合作

教 學 或 合 作 諮

詢。 

  前項教法依下列方

式實施之： 

一、分組方式： 

（一）個別指導。 

（二）班級內小組教學。 

（三）跨班級、年級或

學 校 之 分 組 教

學。 

二、人力或資源運用方

式： 

（一）個別指導或師徒

制。 

（二）協同或合作教

法，應依下列原則為

之： 

一、運用各種輔助器

材 、 無 障 礙 設

施、相關支持服

務與環境佈置等

措施，提供最少

限 制 之 學 習 環

境。 

二、教學目標明確、活

動設計多樣，提

供學生學習策略

與技巧，適時檢

視教學效能及學

習成果。 

三、透過各種教學與班

級經營策略，提

供學生充分參與

機 會 及 成 功 經

驗。 

四、進行跨專業、跨專

長、跨領域或科

目之協同、合作

教 學 或 合 作 諮

詢。 

  前項教法依下列方

式實施之： 

一、分組方式： 

（一）個別指導。 

（二）班級內小組教學。 

（三）跨班級、年級或

學 校 之 分 組 教

學。 

二、人力或資源運用方

式： 

（ㄧ）個別指導或師徒

制。 

（二）協同或合作教

施」修正為「其他教學

資源」，俾讓可運用之

資源更為廣泛。 

二、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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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三）同儕教學。  

（四）科技及資訊輔具

輔助教學。 

（五）社區資源運用。 

三、其他適合之特殊教

育教法。 

學。 

（三）同儕教學。  

（四）科技及資訊輔具

輔助教學。 

（五）社區資源運用。 

三、其他適合之特殊教

育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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